关于召开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评审会的通知

州财政局、州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及站所：
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经前期家庭农场申报、县市级初审推荐、州级复核，共有15家家庭农场进入评审名单，按照项目实施要求，决定召开州级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评审会，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
15:00—17:30评定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
（二）地点：州农业农村局北楼一楼第2会议室。
二、会议内容
[bookmark: _GoBack]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评定。对县市上报的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共15家申报材料进行州级评审，择优推荐12家项目扶持对象，并出具评审意见。
三、参会人员
州财政局1人、州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1人、州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及站所负责人各1人、州农经站2人。
四、有关要求
（一）请各单位专家对县市上报的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申报材料（见附件）进行对应审查，并将加盖部门公章的审查意见表和参会回执（见附件2、3）于2024年 月日（星期）17:00前报送至州农经站。
（二）请各参会单位专家就所审查材料情况做好会议发言准备。
（三）会议期间，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有关规定，确保取得实效。,
联系人及电话：李建宁，2101108
联系邮箱：ljnnjzbgs@126.com

附件：1.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申报材料（15家）
2.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申报材料审查意见表
3.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评审会参会回执表


2024年8月14日
